
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责任保险附加承
包商和分包商的临时责任条款 

兹经双方同意，保险人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承包人或分包

人在从事被保险人发包或分包的工作期间造成第三者人身伤

亡或财产损失，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。 

对于以上责任通过其它途径能够获得赔偿的部分，本条

款不负责赔偿，该项索赔超过其它保险承保的赔偿限额的差额

部分，本条款负责赔偿。 

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本附加

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

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
